
 
 

 
 
 

 
 
 

 

 

 

 

 

 

 

 

招商信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与招商局蛇口
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开展项目融资合作的

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关于加强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
的通知》（银保监规〔2022〕11号）、《保险公司资金运用
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关联交易》（保监发〔2014〕44号
）等相关规定，现将招商信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金运用
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公司通过发起设立“招商信诺资管-招商蛇口太子湾不
动产债权投资计划”（以下简称投资计划）与商岸置业
（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岸置业）开展项目融资合
作，并由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招商蛇口）为商岸置业的偿债义务向该投资计划提供本息
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公司与商岸置业开展项目融资合作，并由
招商蛇口为商岸置业的偿债义务向该投资计划提供本息全
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与招商蛇口之
间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不超过13.7亿元，单笔构成重大关联交
易。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三）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关
联关系类别中第（一）项所列关联方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
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第（二）项所列关联方控制的法人
或非法人组织



 

 

 

 

 

 

 

 

 

 

 

 

 

        关联关系具体描述: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或控制
公司5%以上股权的法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法人。

（二）关联方情况

关联方: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或类型 其他企业

法定代表人 蒋铁峰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
注册资本（万元） 906083.62 成立时间 1992-02-1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1000114606

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

城区、园区、社区的投资、开发建设和运
营；交通运输、工业制造、金融保险、对
外贸易、旅游、酒店和其他各类企业的投
资和管理；邮轮母港及配套设施的建设和
运营；房地产开发经营；水陆建筑工程

；所属企业产品的销售和所需设备、原材
料、零配件的供应和销售；举办体育比赛
；物业管理；水上运输，码头、仓储服务
；科研技术服务；提供与上述业务有关的
技术、经营咨询和技术、信息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关联交易相应比例 本次交易不适用监管规定的比例规定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金额（万元） 137000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该交易的定价由交易各方根据一般商业原则及公平、
公正的市场化原则进行，参考同期同类型产品的年利率水
平进行定价，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不公平交
易或任何损害公司、股东、委托人或第三方利益的情形。

（二）定价依据

        根据一般商业原则及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进行
，参考同期同类型产品的年利率水平进行定价。

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生效时间



 

 

 

 

 

 

 

 

 

 

 

 

        2024-01-05

（二）交易价格

        招商蛇口为商岸置业的偿债义务向该投资计划提供本
息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金额不超过
13.7亿元，产品期限不超过10年。该投资计划的规模、年利
率 、管理费率、产品期限均以实际登记为准。

（三）交易结算方式

        融资主体没有按照《招商信诺资管-招商蛇口太子湾不
动产债权投资计划投资合同》（以下简称《投资合同》
）的约定按时、足额清偿债务的，包括但不限于融资主体
没有按照《投资合同》约定足额偿付任意一期投资资金本
金、任意一期投资资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补偿 金或
其他任何形式的应付款项，受托人均有权根据本合同的约
定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而无需先追偿融资主体 ，保证
人应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保证责任。

（四）协议生效条件、履行期限

        《招商信诺资管-招商蛇口太子湾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
保证合同》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含加盖签名章等人名印章）后，自双方加盖公章之日起
成立。自投资计划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指定机构登记
完成之日起生效。

        产品期限不超过10年。

（五）其他信息

        无

六、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3年8月31日以现
场会议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商岸置业（深圳）有限公司开展项目
融资合作的重大关联交易议案》。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2023年第四次会议于2023年8月29日以书面
传签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商岸置业（深圳）有限公司开展项目融
资合作的重大关联交易议案》，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
会发表了同意的书面意见。

七、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审批之日，公司独立董事尚未到位
。因此在本次关联交易审议过程中，暂无独立董事发表意
见。

八、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
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
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监管部
门反映。

招商信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01月10日


